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職員工離職會辦單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	職稱
	
	性別
	
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　  
	身分證統一编號
	

	離職日期
	   年　     月　     日
	離職原因
	□退休    □聘約到期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	教務處
	教學組：
	總務處
	文書組：

	
	註冊組：
	
	庶務組：

	
	設備組：
	
	財產管理：

	
	實驗研究組：
	
	出納組：

	
	主  任：
	
	主  任：

	學務處
	訓育組：
	圖書館
	資訊媒體組：

	
	體育運動組：
	
	主  任：

	
	衛生保健組：
	輔導室
	輔導資料組：

	
	生活輔導組：
	
	主  任：

	
	主  任：
	合作社
	

	會計室
	

	人事室
	擬：1、收回職名章、服務證。

2、上列人員離職手續業經辦理完竣
擬准離職，並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	主  任
	

	校    長
	

	備  註
	一、如離職人員手續未清時，請各單位在欄內空白處填明意見。

二、離職人員於離職前應將一切應行交代事項辦理清楚並填具本通知單，先經各有關單位蓋章證明無誤後，由人事室發給離職證明。


